
利益衝突申報表格範本  

甲 部  –  利 益 申 報 1 

致 ﹕ * 校 監 ／ * 校 董 會 ／ 法 團 校 董 會 主 席  

本 人 明 白 ， 如 本 人 、 本 人 的 家 屬 、 近 親 及 私 交 友 好 與 本 校 有 業 務 往 來 的 任 何 人

士 ／ 公 司 有 直 接 或 間 接 利 益 關 係 ， 本 人 須 向 * 校 董 會 ／ 法 團 校 董 會 申 報 。  

本 人 現 申 報 ， 本 人 因 執 行 與 本 校 運 作 或 * 校 董 會 ／ 法 團 校 董 會 成 員 身 分 有 關 的 職

務 時 有 以 下 現 存 ／ 潛 在 的 * 利 益 衝 突 情 況 ﹕  

a )  與 本 人 有 業 務 往 來 * 及 ／ 或 個 人 利 益 關 係 的 * 人 士 ／ 公 司 ﹕  

   

   

b )  本 人 與 以 上 ( a ) 項 所 述 * 人 士 ／ 公 司 有 關 的 職 務 主 要 為 ﹕  

   

   

 簽 署 ﹕    
姓 名 及 職 位 ﹕    

 日 期 ﹕    

乙 部  – 校 董 會 ／ 法 團 校 董 會 決 議 記 錄  

就 上 述 申 報 ，   

[ 申 報 人 姓 名 ] 應 避 免 執 行 或 參 與 執 行 甲 部 所 述 可 能 引 致 利 益 衝 突 的 * 工 作 ／

職 務 。  

如 甲 部 的 申 報 資 料 沒 有 更 改 ， [ 申 報 人 姓 名 ] 可 繼 續 處 理 甲 部 所 述 的 * 工 作 ／

職 務 。  

其 他 決 議 ／ 事 項 ( 請 說 明 )  

 

簽 署 ﹕   
  ( * 校 監 ／ * 校 董 會 ／ 法 團 校 董 會 主 席 )  2 

 
會 議 日 期 ﹕   

( * 請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在日常運作中，如環境或事件許可，有關人員應把被視為可出現的利益衝突的情況通知其他

人員。遇有此種情況，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或校長 (按適當情況而定 )應決定是否需要免除申報

人獲委派的職務，或免除申報人審議及決定有關事宜。  

 
2 由學校教職員 (不包括校長 )提出涉及學校事務如招標及採購、人事聘任的申報，校董會／法

團校董會可授權校長批核有關的申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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